
富业盛德富业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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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编号： 21-QB-00806754-01-005

富业盛德富业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之补充协议

协议当事人

基金委托人（份额持有人、 委托人〉

名称：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填写〉：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若基金委托人通过电子签名签署本协议的，委托人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上述信息）在协议数据电文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

名称：广东富业盛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滕建辉

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2705

联系人： 余淑琼

联系电话： 020-87096833

基金托管人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9554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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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鉴于本协议各方已签署《富业盛德富业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委托人签署本协议时,已告知本

基金的最新净值信息,基金委托人确认已知悉并将持续关注基金净值变化情况 ,

现经各方协商一致签署本协议,同 意对 《基金合同》进行如下变更 :

1、 《基金合同》第 【八】部分第 【(二 )】 条第一、二自然段约定如下 :

“
本基金成立后每个 自然月最后一个工作 日开放申购和赎回。

本基金可增加临时开放 日,临时开放 日可接受申购和赎回申请。若增加临时

开放 日,基金管理人应与托管人协商后至少提前 1个工作 日通知所有基金份额持

有人及行政服务机构 (若有 ), 如因基金管理人未及时通知造成的问题,托管人

和行政服务机构不承担责任。本基金临时开放 日不得将连续 2个工作 日设为开放

日。
”

自本协议的变更执行 日起,上述内容变更如下 :

“
本基金固定开放 日为每个工作 日,接受申购和赎回申请。

”

2、 《基金合同》第 【二十-】 部分第 【(七 )】 条第 【2】 款约定如下 :

“
2、 基金份额净值报告

本基金成立后,基金管理人应每周向基金委托人公布一次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的基金份额净值。
”

自本协议的变更执行 日起,上述内容变更如下 :

“
2、 基金份额净值报告

基金管理人应每个工作 日向基金委托人公布一次经基金托管人复核的基金

份额净值。
”

二、《基金合同》规定的专用术语适用于本协议,本协议中的相关术语具有

《基金合同》规定的含义。

三、本协议构成 《基金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协议与 《基金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基金合同》的相关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 本协议为准 ;

本协议没有约定的事项仍适用 《基金合同》的规定。

四、本协议的成立、生效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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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协议的成立

本协议的签署采用纸质协议方式的,基金委托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本协

议 自基金委托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以及各方法定

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盖章)之 日起成立;基金

委托人为 自然人的,本协议 自基金委托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盖章 )、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以及双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盖章)之 日起成立。

本协议的签署采用电子签名方式的,本协议 自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法定

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基金委托人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本协议之 日起成立,或 自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及基金委托人均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本协议之 日起成立。基金委托人

通过电子签名方式签署本协议的,与基金委托人在纸质文件上签名或者盖章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基金管理人应确保基金委托人签署本协议所使用的电子签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相关要求。

2、 本协议的生效和执行

本协议生效应当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

(1)本协议经所有基金委托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签署完毕 ;

(2)基金管理人于 【zO21】 年 【10】 月 【29】 日 (含 当日)前 (以 下简称
“
送达期限

”)将上述经各方签署完毕且应由基金托管人留存的本协议送达至基

金托管人处。

为避免歧义,本协议
“
送达

”
包含纸质协议送达及/或 电子协议送达 ;“ 送达

”

纸质协议,指全部协议原件实际寄送至基金托管人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

桥路 鲳 号中信证券大厦 5层 )并经基金托管人实际签收;“ 送达
”

电子协议,指

基金托管人收到全部电子签署的合同数据。如分批送达纸质或电子协议,以 最晚

一份协议送达的日期为送达 日。

当同时满足上述 (1)-(2)项 条件后,自 送达 日起五个工作 日 (含 当日)

内,由基金托管人确定本协议的生效 日并通知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须在收到

该等通知当日,以 《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将本协议生效 日及变更执行 日 (变更

执行 日不得早于生效 日)通知全体基金委托人,同 时须将本协议变更执行 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基金托管人。

3、 本协议不满足生效条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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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送达期限届满之 日,经各方签署的本协议未能全部送达至基金托管人处的

(即本协议无法满足生效条件),则 自送达期限届满之 日的次 日,基金托管人在

本协议上的签章视为自始未生效且各方已签署的本协议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确定本协议不满足生效条件之 日起 【3】 个工作 日 (含 当

日)内 ,以 《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通知全体基金委托人及基金托管人。

4、 本协议生效后新增基金委托人首次申购本基金签署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在符合本第四条第 2款生效条件后,新增基金委托人首次申购本基金

的,应 同时签署 《基金合同》及本协议,本协议 自该基金委托人、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按本第四条第 1款完成签署后成立且同时生效。

五、本协议以纸质文件签署的,一式 【三】份,基金委托人、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以电子文件签署的,由

基金委托人签署电子签名,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签署纸质协议,纸质协议原

件一式贰份 ,由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各执一份,每份协议均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或 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基金委托人均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

(以下空白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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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页无正文,为 富业盛德富业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之补充协议签署

页)

基金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

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基金管理人 (公章/合同专用章):广东富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章 ):

签署 日期:  ⒛21年 8月  25日

基金托管人 (

法定代表人或

签署 日期 :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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